
 

臺北市⽴⼤學學⽣⾃治組織章程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事務會議通過 110.03.19 

宗旨 

 

臺北市⽴⼤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為落實校園民主、爭取及維護學⽣權益、增進學⽣在

校學習效果、培養學⽣⾃治能⼒，特制定本規程，共昭信守。 

 

第⼀章  總則 

 

第⼀條 

本⾃治規程依據⼤學法第三⼗三條及臺北市⽴⼤學組織規程第三⼗九條訂定之。 

 

第⼆條 

本校學⽣⾃治之主權屬於本校全體學⽣。 

 

第三條 

本校學⽣⾃治之權利義務於本校⾏使。 

 

第四條 

本校學⽣享有下列各項之權利： 

⼀、得選舉及罷免學⽣議員、學⽣會會⾧及副會⾧。 

⼆、符合宗旨應享之權利。 

三、參與各項事務及活動。 

有繳交會費之學⽣除享有前款各項權利外，得被選舉為學⽣議會議員、學⽣會會⾧及副會

⾧。 

 

第五條 

本校學⽣有遵守本⾃治章程及學⽣議會決議之義務。 

 

第⼆章  學⽣議會 

 



 
第六條 

學⽣議會由本校學⽣選舉之學⽣議員組織之，代表學⽣⾏使學⽣⾃治權，有下列各項職權，

其組織及選舉辦法另訂之： 

 ⼀、聽取學⽣會提出之⼯作報告及施政規劃。 

 ⼆、議決預算案、決算案。 

 三、監督學⽣會運作。 

 四、議決學⽣議會及學⽣會提出之議案。 

 五、制定及修改本校學⽣⾃治相關法規。 

 

第七條 

學⽣議員任期⼀年，⾃每年六⽉⼀⽇起⾄隔年五⽉三⼗⼀⽇。 

 

第⼋條 

學⽣議會置議⾧⼀⼈、副議⾧⼆⼈，副議⾧分屬博愛校區、天母校區，由學⽣議員互相推選

之。 

 

第九條 

議⾧不克⾏使職權時，由所屬校區之副議⾧、另⼀校區之副議⾧依次代⾏職權。 

議⾧、副議⾧均不克⾏使職權時，由學⽣議員互選⼀⼈代⾏職權。 

 

 

第三章  學⽣會 

 

第⼗條 

學⽣會為本校學⽣⾃治之最⾼⾏政機關，其組織及選舉辦法另訂之。 

 

第⼗⼀條 

學⽣會置會⾧⼀名、副會⾧⼆名。 

 

第⼗⼆條 

學⽣會下設常設部⾨，各部⾨置部⾧⼀名、次⾧⾄多⼆名，其組織法另定之。 

學⽣會下設獨⽴性選舉罷免事務委員會，置主任委員⼀名、副主任委員⼀名，其組織法另定



 
之。 

 

第⼗三條 

會⾧對外代表本校學⽣，出列席校內、外各項會議。對內領導各部部⾧，綜理學⽣會業務。 

 

第⼗四條 

副會⾧分屬博愛校區、天母校區，襄理會⾧處理學⽣會事務，並得經會⾧之授權代理會⾧。 

 

第⼗五條 

會⾧、副會⾧任期⼀年，⾃每年六⽉⼀⽇起⾄隔年五⽉三⼗⼀⽇。 

 

第⼗六條 

會⾧不克⾏使職權時，由所屬校區之副會⾧、另⼀校區之副會⾧依次遞補⾄會⾧任期屆滿為

⽌。 

副會⾧不克⾏使職權時，由會⾧提名⼈選，經學⽣議會同意後任命之。 

會⾧及兩校區副會⾧均不克⾏使職權時，由學⽣會秘書部部⾧代⾏職權。若距離原任屆滿兩

個⽉以上時，應由選舉罷免事務委員會於⼀週內公告補選，其任期以補⾜原任會⾧未滿之任

期為⽌。 

 

第⼗七條 

會⾧、副會⾧因故無法產⽣時，則應於⼀個⽉內辦理補選，經補選⼀次仍未產⽣時，由新任

學⽣議員中互選⼀⼈擔任代理會⾧，並由代理會⾧籌組選舉罷免事務委員會繼續辦理補選。 

 

第⼗⼋條 

學⽣會有向學⽣議會提出⼯作報告、施政規劃、期間預算、期間決算之責，會⾧應率同各部

⾨部⾧列席學⽣議會。 

 

第⼗九條 

學⽣議會對學⽣會之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學⽣會變更之。 

學⽣會對於學⽣議會之決議案，如認為窒礙難⾏時，得於決議案通過後⼗⽇內移請學⽣議會

覆議，覆議時經學⽣議員⼆分之⼀以上出席、出席者三分之⼆以上投票、投票者三分之⼆以

上同意時，始得維持原案。如維持原案，學⽣會即接受該決議。 

 



 
第⼆⼗條 

學⽣會設學⽣⾏政會議，以下列⼈員組成： 

 ⼀、會⾧。 

 ⼆、副會⾧。 

 三、各部部⾧。 

 四、會⾧指定⼈員。 

學⽣⾏政會議每⽉召開⼀次，由會⾧擔任主席。 

 

第⼆⼗⼀條 

下列事項應經學⽣⾏政會議之決定： 

 ⼀、學⽣會業務計畫及預算。 

 ⼆、提出於學⽣議會之議案及報告。 

 

第四章  研究⽣學會 

 

第⼆⼗⼆條 

研究⽣學會為本校研究⽣最⾼⾃治組織，其組織及選舉辦法另訂之。 

 

第⼆⼗三條 

研究⽣學會置會⾧⼀名、副會⾧⼆名。 

 

第⼆⼗四條 

會⾧對外代表本校研究⽣，出列席校內、外各項會議。對內領導各所代表，綜理研究⽣學會

業務。 

 

第⼆⼗五條 

會⾧、副會⾧任期⼀年，⾃每年六⽉⼀⽇起⾄隔年五⽉三⼗⼀⽇。 

 

第⼆⼗六條 

副會⾧分屬博愛校區、天母校區，襄理會⾧處理研究⽣學會事務，並得經會⾧之授權代理會

⾧。 

 



 
第⼆⼗七條 

研究⽣學會設有各所代表會，每學年⾄少召開⼀次，由各所代表親⾃出席，代表會員⾏使職

權。 

 

第五章  財務 

 

第⼆⼗⼋條 

本校學⽣⾃治經費來源如下： 

 ⼀、學⽣所繳之會費。 

 ⼆、上期會費餘額。 

 三、校內或校外之各項補助。 

 四、舉辦活動之結餘。 

 五、捐獻收⼊。 

 六、前五款之孳息。 

 

第⼆⼗九條 

學⽣所繳會費數額，定為每學年⼀百七⼗五元。 

 

第六章  附則 

 

第三⼗條 

本⾃治規程為本校學⽣⾃治之最⾼單⾏法規，本校其他學⽣⾃治法規與本章程牴觸者無效。 

 

第三⼗⼀條 

本章程之修改，由學⽣議員五分之⼀以上連署或學⽣會提出修正案，經學⽣議員⼆分之⼀以

上出席、出席者三分之⼆以上投票、投票者三分之⼆以上同意，得修正之。 

 

第三⼗⼆條 

本章程經學⽣議會、學⽣事務會議審議通過，校⾧核定後公告施⾏，修正時亦同。 


